
次
出

入
口

货物出入口

人
员
出
入
口

货物出入口

创  明  路

消
防

车
出

入
口

创   明   路

科

强

路

消
防
车
道

消防车道

消
防
车
道

消
防
登
高
扑
救
场
地

消
防
登
高
扑
救
场
地

主
出

入
口

消
防

车
出

入
口

一
、

规
划
依

据
：

1
.

用
地

红
线
图

及
角
点

坐
标
由

汕
头

市
濠
江

区
自
然

资
源
局
提

供
。

2
.
《

汕
头

经
济
特

区
城
乡

规
划
管

理
技

术
规
定
》

。

3
.

汕
头

市
濠
江

区
自
然

资
源
局

（
粤

[
2
0
2
0
]
 
濠
江

区
 
不
动

产
权

 
第

 
0
0
0
2
6
8
9
 
号

）
。

4
.
《

城
市

用
地

竖
向
规

划
规
范

》
（

C
J
J
8
3
-
9
9
）
。

5
.
《

城
市

绿
地

设
计
规

范
》

6
.

建
设

工
程

规
划
许

可
证

 
(
2
0
2
1
)
汕
濠

自
然
资

 
建

字
第

0
0
5
号
；

二
、

基
地
分

析
：

 
 
 
 
项
目

用
地

位
于
汕

头
市
濠

江
区
河

浦
片
、

台
商
片

（
电
子

电
路
工

业
基
地
）

A
0
4
-
0
3
地

块

。三
、

规
划
目

标
：

 
 
 
 
打
造

经
济

实
用
、

节
能
环

保
、
舒

适
宜
人

、
配
套

设
施
齐

全
的
新

型
产
业
园

，
丰
富

美
化

城
市

环
境
。

四
、

规
划
布

局
：

 
 
 
 
本
项

目
规

划
有

1
幢
仓

库
（
火

灾
危
险

性
分
类

：
丙

2
）
，

1
幢
配

套
楼
（

二
类
高
层

）
。
其

中
，

配
套
楼

一
层
为

展
厅
，

二
层

为
食
堂

，
三
至

六
层
为
办

公
，
七

至
九
层

为
宿
舍

，
十
层
为

活
动

室
。

五
、

交
通
组

织
：

 
 
 
 
本
项

目
用
地

内
设
有

开
阔
的

交
通

场
地
。

在
本
项

目
东
边
设

有
二
个

出
入
口

。

六
、

建
筑
高

度
：

 
 
 
 
本
项

目
仓
库

建
筑
规

模
为

9
层
，

室
内
外

高
差

1
.
3
米
，

一
层
层

高
5
米

，
二
层

以
上
层

高

3
.
8
米

，
总

建
筑
高

度
3
6
.
7
米
；

配
套
楼

建
筑
规

模
为

1
0
层
，
室

内
外
高

差
0
.
4
5
米

，
一
层
层

高

4
.
8
米

，
二

至
六
层

层
高

3
.
6
米
，
七

至
九
层

高
3
.
3
米
，
十

层
层
高

3
.
9
米
，
总

建
筑
高

度

3
7
.
0
5
米

。

七
、
建

筑
范
围

：

1
.

本
项
目

建
筑

退
线
距

离
北
边

用
地
红

线
1
0
米
，
距

离
南
边

用
地
红

线
为

8
.
2
5
米
，

距
离
西

边
用
地

红
线

9
.
9
8
米

，
距

离
东
边

道
路

红
线

8
.
8
0
米
。

2
.

图
中
建

筑
细

虚
线
（

未
填
充

部
分
）

为
建
筑

悬
挑
示

意
范
围
（

包
括
阳

台
、
实

体
、
空

调

架
、
花

坛
等
建

构
筑

物
）
，
该

范
围

为
规
划

的
指
导

性
内
容
，

具
体
悬

挑
形
式

、
尺
寸

可
在
建

筑
单
体

设
计
阶

段
结

合
建
筑
功

能
、

立
面
造

型
等
进

行
设
计
，

但
总
建

筑
面
积

不
得
超

出
规
划

设
计
条

件
的
规

定
，

建
筑
单
体

设
计

应
另
报

规
划
审

批
机
关
审

批
。

3
.

配
套
楼

首
层

地
坪
绝

对
标
高

1
1
.
4
5
米
为
相

对
标
高

±
0
.
0
0
0
。

八
、
备

注

1
.

图
中
坐

标
系

和
高
程

基
准
为

2
0
0
0
国
家
大

地
坐
标

系
和

1
9
8
5
国
家

高
程
基
准

，
以
米

为
单

位
。

2
.

建
筑
设

计
必
须

严
格
执

行
有
关

消
防

、
安
全
等

技
术
规

范
规
定

。

九
、

建
筑

间
距

及
建
筑

退
让
计

算
：

 
 
 
配

套
楼
（

主
朝
向

）
：

0
.
9
*
【

0
.
4
*
2
4
+
0
.
8
*
（

3
7
.
0
5
+
1
.
2
-
2
4
）

/
3
=
1
2
.
0
6
，
退

1
2
.
1
0
米

】
；

 
 
 
配

套
楼
（

次
朝
向

）
与
北

道
路
红

线
：

≥
1
0
米
，
退

1
0
.
0
米
；

 
 
 
厂

房
与
配

套
楼
（

次
朝
向

）
：

6
.
5
+
6
.
5
=
1
3
米

，
退

1
3
.
0
米
；

 
 
 
厂
房

（
主

朝
向
）

与
东
道

路
红
线

：
6
+
0
.
6
*
（

3
6
.
7
+
1
.
2
-
2
4
）

/
3
=
8
.
7
8
，
退

8
.
8
0
米
；

 
 
 
厂
房

（
次

朝
向
）

与
南
用

地
红
线

：
≥

6
.
5
米

，
退

8
.
2
5
米
；

 
 
 
厂
房

（
主

朝
向
）

与
西
用

地
红
线

：
0
.
3
x
2
4
+
0
.
6
*
（

3
6
.
7
+
1
.
2
-
2
4
）

/
3
=
9
.
9
8
，
退

9
.
9
8

米
；

注
明

：

1
.

本
规

划
设

计
图

符
合
该

项
目
的

用
地

规
划
设
计

条
件
要

求
；

2
.

本
项

目
建

筑
设

计
符
合

国
家
建

筑
设

计
规
范
及

有
关
标

准
；

3
.

本
项

目
总

建
筑

面
积
、

计
容
建

筑
面

积
包
括
悬

挑
实
体

、
阳
台

、
外
贴
面

砖
贴
砖

的
面
积

在
内

；

4
.

我
单

位
承

诺
计

算
的
各

项
规
划

技
术

指
标
和
图

件
一
致

、
真
实

，
若
有
虚

报
、
瞒

报
、
造

假
等

不
正

当
手

段
，
愿

承
担
法

律
责
任

。

此
件
为
批
前
征
询
意
见
公
示
件




